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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畢業生特殊展能市長獎評選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新北市各級學校獎勵優秀畢業生實施計畫辦理。
2、 目的：依公平公正公開之方式，評選本校特殊展能市長獎獲獎學生資格。
3、 特殊展能學生受獎評選委員會成員(與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輔導小組相同)：
（1） 行政代表：校長為召集人。教務、學務、輔導處主任、特教組長、生教組長共6人。
（2） 導師代表：7、8、9年級級導師、9導代表1人，共4人。
（3） 各領域老師代表：國文、英語、數學、自然、社會科領域代表各1人，教師會代表1人，共6人。
（4） 家長代表：共2人。
（5） 其餘級任老師可列席參加會議，但不參與評選作業。
（6） 學校教師的子女參加評選，該教師應依據迴避原則，不可擔任評選委員，家長代表亦然。
4、 市長獎種類及名額：
（1） 學習卓越市長獎：依成績考查辦法產生之各畢業班第1名者。
（2） 特殊展能市長獎：在學期間表現傑出之應屆畢業生（含語文、科學、才藝、體育、技能、創作、社團活動、服務學習、敬師孝親、助人義行、品德卓著、其他有具體事蹟表現傑出者）。
（3） 特殊展能市長獎名額依普通班畢業班級數的1/3計算，採無條件進位。114學年度本校名額為5名。
（4） 報名資格：日常生活表現經完成改過銷過程序後，在學期間未有警告（含）以上及曠課之記錄者。
5、 審核程序及時間：
（1） 第一階段：
1. 應屆畢業生提出申請，由導師初審。【申請表如附件1】
2. 導師審查相關證明並協助填寫具體事蹟描述後，送件至註冊組。
（2） 第二階段：召開評選會議
1. 依導師審核後之申請表書面資料，註冊組列表並計算積分，生教組提供出缺席及獎懲   記錄，於會議中進行審查並決議之。
2. 依申請者之總積分排序，依序錄取，並以申請者所得積分中之最高積分項目，作為該生得獎類別名稱(如語文、藝術、體育、科學、服務學習……)，但為彰顯特殊展能市長獎鼓勵多元學習的精神，同類別得獎以兩名為限，但若其他類別缺乏申請者，或水準不足以獲獎，則不在此限。
3. 評選過程有爭議時，由出席委員投票表決，採多數決。
6、 評選標準：
(一) 國中階段參加各級教育主管機關（民間單位不採計）主辦之競賽，依加分標準加分。學生自行提供資料，是否採計由「特殊展能學生受獎評選委員會」會議決議之。
(二) 為突顯設置特殊展能市長獎的用意，得獎者不與學習領域成績優異之畢業獎項重覆，並為與學習卓越市長獎作區隔，「學期成績優良獎」、「段考前3名」、「複習考成績優異」、「寒(暑)假作業優良獎」、「進步獎」不予計分。
(三) 團體獲獎分數採計：（獎狀必須呈現得獎者名字）
     兩人一組依表列90%計算，3～5人依表列80%計算，6人（含）以上依表列70%計算。
(四) 同一項目之比賽，以最高獎項計分，不累計。
     (五) 屬於【品德典範】的計分基準，請檢附與敬師孝親、助人義行、社會或學校服務等相關之證明，如感謝狀、楷模獎狀獎章等，亦可請相關師長提出書面推薦，屆時將由評選委員於評選會議上討論決議。
(六) 若總分相同時，比序順序為(獲獎層級（國(際)、市、區）(獲獎層級次數(獲獎層級名次。
     (七) 候選人排序遞補：

  經評選會議決議的各類「特殊展能市長獎」得主，倘於班級畢業得獎名單產生後亦同時獲選為「學習卓越市長獎」得獎學生時，則依照評選會議之備取名單依序向前遞補。
（八）本評選辦法以競賽積分為主要依據，惟本校評選委員會保留最後核定權。
※各級比賽成績之計分標準
	名次
給分
層級
	第1名
（特優、金牌、冠軍）
	第2名
（優等、銀牌、亞軍）
	第3名
（甲等、銅牌、季軍）
	第4 - 6名
（殿軍、乙等、佳作）

	
	個人
	個人
	個人
	個人

	國際競賽
	42
	40
	38
	36

	全國（以上）
	32
	30
	28
	26

	縣(市)
	22
	20
	18
	16

	區
	12
	10
	8
	6

	全校
	2
	1.5
	1
	0.5


※品德典範計分標準
	項目
	模範生
	（榮譽）楷模獎狀
	其他
	服務學習每6小時

	全國（以上）
	
	32
	依實際內容由評選委員會認定
	2（上限10分）
（如有特殊領域服務貢獻另行討論）

	縣（市）
	
	22
	
	

	區
	
	12
	
	

	全校
	6
	
	
	

	班級
	2
	
	
	


【備註1】未完成結算手續的學習護照不予計分。
七、有效獎狀及獎盃(牌)資格認定標準：

(一) 有效獎狀、獎盃、獎牌等之認定：

         1.代表本校對外參加比賽之獎狀（或獎盃、獎牌等）。
         2.教育部、教育局舉辦之各項競賽所獲之獎狀（或獎盃、獎牌等）。

 3.校內舉辦之各項競賽所獲之獎狀（或獎盃、獎牌等）。
 4.參加獎等獎項名稱不予計分。
 5.才藝認證及檢定證明書亦不予計分。
 6.個人作品展積分及團體作品展積分開會另議。
(二) 資格認定採計時間：112年9月1日～ 115年3月31日。(逾期之獲獎資料不予採計。)
(三) 畢業生若因轉學至本校就讀，曾在他校所獲獎，其內容、性質經檢核確定，評分標準同上。
八、校內獎狀採計之參考
	國語文競賽、英語文競賽、科展、地理知識競賽、3對3鬥牛、田徑賽、生涯檔案、技藝競賽、童軍團比賽、模範生、海報比賽、直笛團、合唱團、民俗舞蹈、特殊生運動會、音樂比賽、性別平等教育比賽、智慧鐵人、跆拳、射箭、繪畫比賽、書法比賽、徵文比賽、四格漫畫、簡報王(ppt)比賽、科學創意競賽、專題寫作、網界博覽會、美展、搥球賽、女壘比賽、節日卡片競賽、閱讀認證等。


九、公告方式：

(一) 本校校網首頁
(二) 9年級教室佈告欄

    (三) 9導辦公室佈告欄
十、評選時程表：

	項          目
	時  間
	相關單位

	1.辦法公布
	115年3月20日
	註冊組

	2.學生送請導師初審
	115年3月23～4月10日
	學生、家長、導師、競賽單位

	3.學生將申請表及
  佐證資料送至教務處
	115年4月13～4月17日
	學生、導師、註冊組

	4.教務處審核資料計算積分
	115年4月20日～4月30日
	註冊組

	5.評選會議及公告
	115年5月13日第四節
	特殊展能學生受獎評選委員會
（學生學習評量輔導小組）
註冊組


十一、報名方式：
（一）、報名送件日期：115年4月13日（一）～4月17日(五 )13：00前。

（二）、攜帶有關資料親自交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（不受理通訊報名）。

（三）、應繳驗資料：

1、書面申請表一份（附件一）(學生需按照導師的意見進行修正，重新繕打或謄寫，並請導師簽名)。
2、獎狀以A4影印，獎盃、獎牌請拍照佐證，照片必須清晰可見獲獎字樣。如獲獎項目同時頒有獎狀及獎盃（牌）者，影印獎狀即可，不必再檢附獎盃（牌）照片。
3、書面申請表、佐證資料排列順序：
（1） 佐證資料排列方式請依照申請表內各獎項填寫順序。
（2） 申請表（附件一）→佐證資料（依序編號）→無獎狀之獎盃(牌)證明表(附件二)
（3） 正本導師驗畢發還，影本留存本校。

十二、本計畫經校長同意並經 115年 3月 18日「學生學習評量輔導小組」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